
岳阳市妇女联合会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关于开展市级巾帼文明岗申报工作的

通
知

各县市区妇联，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南湖风景区、屈原管理区妇联，市直妇委会：

    今年来，各级妇联组织积极开展市妇联“我爱我家、我爱我岗、我爱我城”主题活动，有力地推动了巾帼建功活动的开展。为深化巾帼建功活动，充分发挥巾帼文明岗的示范引领作用，经市妇联党组研究，决定命名一批“岳阳市巾帼文明岗”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条件

1、领导重视。把创建活动纳入单位文明建设规划，专人负责或分管，定期指导和检查，有切实可行的管理办法，为创建活动提供必要的支持。

2、立足创建。坚持科学发展，明确争创计划和目标，细化创建标准，规范内部管理，树立社会责任意识，积极开展文明岗“三进”活动（进行业、进社区、进乡村），在促进和谐社会建设方面成绩突出。

3、优质服务。岗位成员政治素质高，诚实守信、爱岗敬业、争先创优、从业文明，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职业技能，注重团队文化建设。

二、申报标准

1、岗位成员中女性占50%以上，争创岗位领导班子中至少有一名女性，争创岗位成员不少于3人的集体，在本行业或系统具有先进性、示范性和导向性，原则上应已获得市级或行业（系统）荣誉称号。

2、符合《湖南省巾帼文明岗创建管理办法》和《省级巾帼文明岗申报办法》有关规定。

三、申报要求

1、各地各单位最多申报两个市级巾帼文明岗，不得降低标准随意申报。

2、请各地各单位认真填写“岳阳市巾帼文明岗”申报表（见附近件），并将申报表一式二份于2014年12月15日前报市妇联事业发展部。逾期申报不予受理。

联系人：李爱春    

电  话：8889579      8889236（传）
邮  箱：lac2715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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